
驻长高校大学生参加长春市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宣传提纲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保障大学生的基本医疗，减轻大学生因病、因伤住院的家庭经济负担，杜绝“因病辍学”现象，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8）119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09〕54号）文件精神，我市决定从2009年4月20日起，参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启动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

启动大学生医保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民办高校的快速发展，目前大学生实行的公费医疗制度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多数公办高校财政拨付的公费医疗经费不足，学校自筹经费压力较大；二是民办高校学生不能与公办高校学生同等享受医疗待遇；三是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保障水平低，少数患大病的学生更是负有较重的经济负担。

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健全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学生医疗保障水平，国务院决定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并下发了指导文件，这项改革将从制度上解决大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按照现有规定继续做好大学生日常医疗保障工作。这样，大学生的日常医疗和大病医疗都有了保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保障大学生的基本权益。

医疗保障内容

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不建个人账户，重点保障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驻长高校大学生按属地原则参加长春市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中的中小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相一致，主要支付符合规定的住院、意外伤害、门诊大病医疗费用。大学生日常门诊医疗，继续按照现有规定执行。

参保范围

长春市城区内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科研院所（以下统称高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

缴费和补助标准

（一）缴费标准：2009年度大学生每学年度缴费标准为115元，其中财政补助80元，个人承担35元。医保卡只收成本费15元。

（二）补助渠道和标准：

1.中央部属高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政府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负责安排。

2.省属高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政府补助资金，由中央和省财政按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各补助50%。

3.长春市市属高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政府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按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补助50%，其余部分由省和市财政按6：4比例分担。

4.个人缴费原则上由大学生本人和家庭负担，有条件的高校可对其缴费给予补助。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个人缴费部分，可通过医疗救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给予资助，也可使用财政部门安排的大学生日常医疗经费帮助其参保。

5.大学生日常门诊医疗所需资金，继续按照高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

缴费方式

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费实行每学年度征收，也可一次缴纳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费用。其中应由学生缴纳部分由所在院校每年9月15日前组织收缴，并及时足额缴纳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2009年度在校大学生从4月20日起上报参保信息及电子文档即可缴费，从缴费之日起享受待遇，享受期限至2010年8月30日。

医疗保险待遇
大学生发生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应当持《长春市社会保障卡》到长春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1.住院起付标准:大学生的住院起付标准各级医疗机构均为100元。

2.最高支付限额:大学生住院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5万元，其中患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的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为6万元。

3.住院补偿比例:起付线以上5000元以下补偿65%；5000元至10000元补偿70%；10000元至30000元补偿 75%；30000元至50000元补偿 80%
;患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的大学生50000元至60000元补偿80%


 4.门诊大病的种类及补偿比例

参保大学生在门诊发生的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透析治疗、异体器官移植后抗排异治疗、血友病等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基金给予一定补助。具体标准：在省及省以上、市级和区级医疗机构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的补偿比例分别为45%、50%、55%。门诊大病一个年度内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

5.意外伤害:大学生发生符合规定的属于意外伤害的门诊医疗费，在100元（不含100元）以上5000元（含5000元）以下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80%。 

医疗服务项目

参保大学生在住院和门诊大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以及意外伤害门诊医疗费，暂按照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执行的《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和《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标准》等有关规定执行。《药品目录》中的乙类药品费、《诊疗项目目录》中的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费，个人自付比例为10%，余额再按有关规定执行，目录外药品费和诊疗项目费由个人自付。

参保流程

1.鉴于多数高校现有学籍管理系统，并且学校的学生人数较多，所以在高校第一次参保时，采取批量导入的方式进行，具体导入的方法是，学校把学生的基本数据导入到access中或excel中，格式为照片编号、姓名、身份证号、性别、班级，需要注意的是，照片编号为学生的序号，在粘贴照片版位图时，一定要保证照片下方标注的序号和照片编号完全一致；因为姓名和身份证号需要打印到社会保障卡上，所以要保证姓名、身份证号的准确性；性别男用“1”代替，女用“2”代替；班级最好使用数字进行标记，尽量不要使用汉字或全角。

2.学校在上报数据的同时，把学校的办学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

3.学生批量导入后，对于学校零星进行变更的情况，可以在网站上进行，网站的地址是http://222.168.33.110
4.参保申报网站提供学生增加、停保、续保功能，使用说明在网站登录界面上可以下载参考，变更时，为了便于管理，可以分解成班级进行，学校管理员进入系统后，可以自行定义班级并增加班级管理员，由各班级管理员管理自己的班级。网站的登录用户名为学校参保时获取的单位编号，密码默认123456，登录成功后，及时修改密码，以确保系统的使用安全。

政策咨询电话

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   85679967

长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85641895
                                   9685555-1-0

